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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讓可換股票據及認股權證

本公佈乃寶峰時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根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(a)條以及證券及期貨
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茲亦提
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、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、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
日、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及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的公佈，內容有關發行初始本金總額
176,000,000港元的的可換股票據（「可換股票據」）以及最高行使金額94,900,439.43港元的
非上市認股權證（「認股權證」）。

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，本公司獲可換股票據及認股權證之唯一持有人（即可換
股票據及認股權證之最初認購人）知會，其已訂立協議以向三名受讓人出售(i)本金總額
64,000,000港元的的可換股票據，相當於本公佈日期可換股票據的全部未償還本金額；及
(ii)所有認股權證。就本公司所知，有關出售尚未完成。據本公司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
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受讓人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
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之第三方。

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寶峰時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鄭景東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景東先生及張愛國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史清波
先生及張渺先生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長虹教授、李強先生及安娜女士。


